大型電動車電池交換站補助辦法草案總說明

大型電動車完全以電能為動力，相對於目前使用柴油內燃機之柴油公車，污染減量效益明顯，故各國均積極推動大型電動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鼓勵客運業者使用大型電動車，藉由補助經審核通過具有營運技術能力之法人或團體設置大型電動車電池交換站，使大型電動車使用者可快速進行電池之交換，達到等同於傳統車輛加油的方便性，以加速大型電動車普及，爰擬具「大型電動車電池交換站補助辦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所稱大型電動車、電池交換站之定義。（第二條）

三、本辦法補助對象。（第三條）

四、本辦法補助期間。（第四條）

五、本辦法補助上限及金額。（第五條）

六、申請補助應檢具計畫書之內容。（第六條）

七、本辦法補助款撥款方式。（第七條）

八、限期追溯及未來指定共通規格後應遵守事項。（第八條）

九、查獲不實造假情事之處理方式。（第九條）

十、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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